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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

客

户

及

样

品

信

息

委托单位 揭阳市榕城区火而美电器厂

委托单位地址 揭阳市榕城区凤美街道塘埔村北工业园东

生产单位 /

生产单位地址 /

样品名称 烘鞋器 商标 韩硕

样品数量 1 样品等级 /

型号 HX-1，HX-2 产品等级 /

2023年06月25日至2023年07检验类别 委托检测 样品状态 /

到样日期 2026年02月06日 样品参数 /

检测依据 《消毒技术规范》(卫生部 2022年版)第二部分(2.1.5.4)

样品图片

（检验专用章）

签发日期：2026年02月13日

补充说明 委托检验仅对来样负责，不承担连带责任

批准人: 审核人： 报编制人：

检验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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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试结果：

1. 作用时间：5min

2. 作用距离：0.5cm

3. 作用载体：玻璃载体

4. 测试结果

测试菌株 实验次数
试验组平均菌落数

（cfu/片）

对照组平均菌落数

（cfu/片）
杀灭对数值

杀灭率

%

大肠杆菌

(Escherichiacoli)

8099

1 ＜5 6.5×105 ＞5.11 ＞99.99

2 ＜5 5.5×105 ＞5.04 ＞99.99

3 ＜5 7.5×105 ＞5.18 ＞99.99

金黄色葡萄球菌

(StaphylococcusAu

rEus）

ATCC 6538

1 ＜5 9.5×105 ＞5.28 ＞99.99

2 ＜5 7.5×105 ＞5.18

3 ＜5 9.0×105 ＞5.25 ＞99.99

***报告结束***

＞99.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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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意 事 项：

1. 报告无“检验报告章”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。

2. 未经本实验室书面同意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。

3. 报告无主检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无效。

4. 报告涂改无效。

5. 对检测报告若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6. 委托检测仅对来样负责。


